实验教师岗位职责

为确保实验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实验教师在实验教学中的作用，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加强实验教学改革的力度，培养适应21世纪生物科学发展要求的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对实验教师特制定本岗位职责。 
    第一条 为人师表，以学生为本，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贯穿于实验教学中 
    第二条 实验教师要根据实验教学计划，积极参加编写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材、实验指导用书，编制和引进多媒体课件（含电子教案、CAI和网络课件等）。 
    第三条 实验教师要注意教学方法的研究，努力提高实验教学水平，深化实验教学改革，优化实验内容，设计和安排新实验，开设新实验，确保实验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先进性。学期初，要配合教学实验室作好新学期实验教学计划，设计实验题目（标明原开、改造、新开的实验数）等教学工作； 
    第四条 认真完成实验教学工作。 
  （一）实验前 
    1.提前一周将本学期所开实验需要的仪器、材料、试剂(包括配制)等交给实验技术人员准备。 
    2.首次上岗的教师，要试讲、试做和亲自处理数据；新开实验或改进实验要先做好预实验。 
    3.为了节省实验时间，给学生充分的时间预习，提高实验效果，一律实行实验前一周统一讲授（含实验相关理论、原理、操作、注意事项等），并要求学生做好实验预习。 
    4.讲授实验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或电子教案，指导教师于讲授前把电子课件交到教学实验室现代信息化管理室。 
  （二）实验中 
    1.实验教师必须佩带名签，提前5分钟到实验室。 
    2.实验前进行预习效果考核。。 
    3.根据学生预习考核的情况，重点强调学生考核中出现的问题，并就实验的关键问题和注意事项对学生提问，同时注意给学生更多自主实验时间。 
    4.监督和指导学生正确使用仪器，做好运行记录。 
    5.认真、详细、及时记录学生平时实验操作情况，实事求是给出平时成绩。 
    6.要严格执行实验教学计划，严禁私自串课、停课，保持实验教学秩序稳定。 
    7.在实验教学时一律关闭手机、BP机等通讯设备。 
    (三)实验后 
    1.实验结束后负责督促学生归还仪器设备、玻璃仪器、材料和试剂等实验用品，并与实验室管理人员交接，同时作好交接记录。 
    2.督促值日生检查水、电、煤气等是否关闭，并要求值日生做好值日生工作和填好“值日生登记簿”。教师实事求是地填好实验室工作日志。 
    3.实验后要及时组织学生进行实验讨论，认真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4.实验报告要求实验后7天内交给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在收到实验报告后7天内批完并返给学生。实验教师要认真批改实验报告，要注明学生实验报告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杜绝只写分数，不写评语。。 
    5.实验教师在实验成绩考核过程中要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实验成绩要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6.指导教师在指导完所带实验后两周内把实验成绩单和平时计分册交到实验中心。 
    第五条 负责向学生讲授实验室的要求和学生实验守则。教育学生爱护实验室的仪器和物品，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使学生一进实验室就有一种责任感。 
    第六条 检查并记录学生的出席情况，对迟到学生要求认真填好“迟到自签簿”。 
    第七条 严格遵守教学实验室的有关规章制度，协助做好教学实验室的科学管理工作、安全和卫生工作及教学实验室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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